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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

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上帝所創造的整個宇宙萬有（看得見的世界與看不見的靈界），都在嚴謹的「權柄系統」裏運

行著。若我們認識了「權柄的奧秘」並順從、使用時，則我們在世便能享受那「容易、輕省、有能

力、有果效」的生活。從我們蒙恩得救那一刻起，父神不但賜給我們兒女的身份，更將「兒女的權

柄」一併賜給我們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 

」（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時常充滿喜樂、感恩、盼望、慈愛而生活的人和時常懷著不安、懼怕、

埋怨、憎恨而生活的人，此兩者間根本是不能比較也無法競爭的，在凡事上二者的眼光、判斷、反

應亦均不同，因此所帶來的結果也大相徑庭。在本次的經文裏，耶穌曾說：「我差你們出去、如同

羊羔進入狼群…」若聖徒不懂得權柄的奧秘，在地上的生活勢必遭遇許多難處。讓我們一同多加思

想個中的奧秘，以便得著更完美、全備的權柄。 

 

1.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 

 

主耶穌說：「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什麼能害

你們。」究竟主已經給我們的權柄在那裏？主是用什麼方法給我們權柄、如何給的？很多的信徒不

理解或誤解了「權柄如何臨到我們生命裏的奧秘」，而誤以為是如「一把火般的能力進到我身體裏」、

「出手帶著掌風」、或是如「被一股電流襲擊而跌倒」般極其神秘、不可言喻的神奇經歷。 

 

首先，「事實」，就是權柄；知道事實，就是權柄！耶穌基督以祂先知的職分將「事實─上帝

的話」原原本本地向我們顯明、以身作則地活化了出來，使我們的眼睛得以打開，從聽道、受聖靈

的感動而明白的同時，我們就得著權柄！ 

 

事實的本身是帶有絶對地能力的。當一個人突然明白了「從前不知道或誤解的事」之同時，便

立即得著莫大的能力。例如：儘管萬民皆矢口否認「水由上往下流」，仍無法改變水由上往下流的

事實；一個自幼流落民間的乞丐王子，自有一天知道了自己原來王子的身份時開始，因其身份恢復

所帶來的權柄是何等地大；一個騙子的能力，從他的騙局被揭穿的同時立即變成毫無能力的小丑！

當一個人聽到福音的奧秘，而認識上帝、認識自己、認識世界、認識天上的事、認識未來、永恆、

認識凡事上神的美意（絶對的答案)）之同時，他便能得著無限的能力（即聖靈的能力）。因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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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屬靈知識上的裝備，例如：基督生命堂卅六課資訊為骨架、聖經綜覽資訊為脈絡、經過凡事上

實際地應用所得的智慧和見證，都能從「基督並衪釘十字架」的奧秘裏得著印證、答案。 

 

其次，「信而順從」，就是權柄。主說：「我已經給你們權柄」的意思，就是賜下聖靈令我們

「能信所聽到的福音」之奧秘。世上一切被造萬物、宇宙永恆時光都是由上帝的話而來，並且一點

一劃必皆成就的，所以一個人一旦信了上帝的話所指著自己的生命、家庭、事業、事奉而命定的應

許，則將會看見其成就！ 

 

「信」是使一切事情最容易、最有能力、最有果效地成全的秘訣。例如：以色列人只在「信」

上下了功夫，埃及遍地自法老的長子直至牲畜頭生的無一倖免、皆被格殺而以色列全家皆得自由、

紅海分開而下海走乾地，同時仇敵─追兵法老和其全軍卻均水葬在紅海底，最終征服迦南全地的事

情盡數成全了。約書亞、迦勒的信和其他十個探子的不信所帶來祝福與咒詛全然相反的結果！ 

 

無論在任何的情況或問題裏，我們若能選擇「信之法」，則緊接而來我們的思想、判斷、做事

皆能非常容易且有果效；反之，若我們選擇了「不信之法」，則必會遇見益發複雜、更加難解的思

想、作法。正如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至十八節：「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

必有神跡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

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馬可福音九章廿三節：「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

能。」；羅馬書一章十七節：「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然則信心從何處得以增多呢？當信徒愈來愈多領悟上帝的話、晝夜思想、不住禱告，同時常與

上帝交通中得著美意,並在生活中順從,並且經歷禱告蒙應允的見證與日俱增時，信心自然加添！ 

 

第三，「潔淨的生命」，就是權柄。羅馬書三章十節指出：「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

個也沒有。」因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故均日以繼夜地受到那「晝夜不住地控告聖徒的控訴者」─

魔鬼撒但（參考啟示錄十二章十節）的煎熬！因此上帝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賜給我們「寶血與贖罪

祭」的奧秘，使我們能用以時常洗淨自己而保持坦然無懼的心，正如約翰壹書三章廿一節說：「…

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以向上帝坦然無懼了。」並且我們在凡事上亦有膽量。 

 

當我們的生命靠著基督的寶血而維持在聖潔的狀態下時，便能散發出莫大的權能並享受無限的

福份：「…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書五章十六節）；申命記廿八章一至十

四節所應許的一切福份亦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當義人受到逼迫，卻領受七倍的祝福：「仇

敵起來攻擊你、耶和華必使他們在你面前被你殺敗、他們從一條路來攻擊你、必從七條路逃跑。」

（申命記廿八章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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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耶穌賜給我們時常保持「義人」的生命之奧秘─衪的寶血！啟示錄十二章十一節即明

確地指出：「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在利未記上帝設立了五個祭，

使聖徒得藉其與神和好、常保潔淨、凡事謝恩。只要一覺得心靈的狀態不對勁，立即坦然無懼地來

到至聖所內、施恩座前，借著永遠的大祭司長─耶穌基督所流寶血再次成為聖潔、毫無瑕疵。此外，

上帝亦設立三節期：逾越節、住棚節、收藏節，令聖徒年年紀念重生、一生成聖、多結果子！ 

 

聖徒絶對不該「放任」心裏的不安、懼怕、內疚、掙紮…等卻置之不理，這將會導致極為不佳

的後果，如約翰壹書四章十八節即已指出：「…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完全。」；

彼得前書五章七至八節也說道：「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他顧念你們。務要謹守、儆

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務要享受會幕

裏、至聖所內的禱告，每日洗淨自己、保持與上帝和好的心懷意念。因此，每日例行的「定時」、

「隨時」禱告，必要時更分別一段時間出來「集中」禱告均不可或缺。若無禱告則絕不能恢復潔淨

的生命和坦然無懼的心，不潔淨的生命更無法享受有權柄的思想、言語、生活。 

 

 

2. 「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屬靈爭戰的第一步，即首先要掌握何謂魔鬼的作為。其實並非看見或聽見什麼靈異現象，而是

大凡一切的欺騙、暗示、蒙蔽心眼、誘惑、控告、逼迫、比較、嫉妒、自卑…等均是從那「起初就

撒謊者」而來。其結果更會帶來教人不安、懼怕、憂慮、貪心、仇恨、淫亂、犯罪…等下場。 

 

其次更要掌握魔鬼最怕的為何─即人「瞭解了事實」，即明白了上帝的話，它天花亂墜的謊言

便不攻自破；人一旦相信了上帝的應許，它日以繼夜的控告和暗示皆無所遁形；人只要願意順服主

的引導，它五光十色的引誘便消逝褪色；當人發現自己的一無是處,而且懂得倚靠基督的寶血時，便

能完全識破它的西洋鏡，發現它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團虛影、一片陰暗，真光來到牠只得「抱頭鼠竄」、

非離開不可！ 

 

然而這一切的奧秘均存在於「耶穌基督之名」裏。耶穌就是「基督」、「彌賽亞」即「受膏者」

之意。「大先知耶穌」帶來事實─上帝的話，使人明白上帝永遠的計畫和美意；「大祭司耶穌」代

替人受刑罰而死、並從死裏復活，凡相信衪的人都能從罪、咒詛、審判、死亡裏得著自由；「大君

王耶穌」現正坐在上帝寶座右邊，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凡信祂的人得與祂一同坐席、享用

君王的權柄。 

 

個人既與基督一同死、一同復活，便已得著新造的身份、權能、基業，每當他緊握住自己所信

的來面對問題時，在其心中的至聖所散發出之「基督的光」映照之下，便使一切欺騙、黑暗、虛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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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遠遠地離開他。故每當遇到問題時，切忌直接面對問題本身試圖解決，而應進入自己的內在生命

裏，叫基督的光照耀！當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心靈遭受暗示、控告時，無論是夫妻相處的問題、教

養兒女的問題、經濟拮据的問題、事業瓶頸的問題或教會事奉、同工配搭的問題…等，均不該繼續

停留在逃避、推卸、找藉口或自責、自卑、自怨的陰影下，而應在第一時間即來到心中至聖所的施

恩座前，尋求基督的光照、寶血的赦免，在任何問題裏均要得著馬太福音十二章廿八節的秘訣：「我

若靠著上帝的靈趕鬼、這就是上帝的國臨到你們了。」使心靈恢復天國裏的平安、喜樂！ 

 

以上述自己所信並親身經歷過的「先知、祭司、君王」的基督資訊幫助他人時，無論個人、家

庭或地區的黑暗勢力皆被打破、挪開。因此，要認清擁有福音奧秘之自己的生命是何等尊貴、何等

重要！ 

 

3. 「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究竟人能看見什麼呢？此處所指並非肉眼能看見什麼超自然、超常理的天外異象，而是路加福

音十一章卅四節所說：「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當我們屬靈的眼睛瞭亮、未被蒙蔽時，便能

看見靈界的奧秘、天使和魔鬼的事、基督寶血的奧秘、聖靈的內住、感動、能力、果子、盼望永遠

的國度、享受天國、擴張天國…等。 

 

至於何種人的眼睛才有可能瞭亮？惟有「有福」的人，即「上帝命定要賜福」蒙愛、蒙揀選、

蒙召、蒙恩、蒙福之人才能看見。亦即哥林多前書二章十四節所謂「屬靈的人」：「然而屬血氣的

人不領會上帝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不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三節特別強調被聖靈感動之人方能認耶穌基督為主：「…被上帝的靈感動的、沒

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以弗所書一章十三至十

四節則說明瞭蒙福者有聖靈內住為其印證：「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

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當聖徒蒙召的時候，非僅僅個人蒙上帝呼召，而是帶著自我們出生以來的一切與生俱來的內在

條件、外在環境、所有的人際關係、至蒙召為止的整個時光…等，均一起蒙召、蒙福了。因此，蒙

召的聖徒的身邊必有許多同樣「有福的」肢體圍繞，如：配偶、子女、父母、親族、同事、同工、

友人…等。在我們個人尚未蒙恩之前，因靈眼完全被無知所蒙蔽，故總是認為身邊的人不斷帶給自

己諸多壓力、麻煩、責難、甚至逼迫，這是因為當時我們的靈眼昏暗、尚未瞭亮之故。直到我們蒙

召那一刻止，才蒙受上帝聖靈的恩膏，得著上帝充滿憐憫、期待的眼光，明白身旁一切「有福」之

人均出自父上帝美意的安排，為要造就、琢磨我們成聖、結果子而預備，並且各皆擁有上帝所訂不

同之時間表，待其生命裏出現馬太福音五章所說：「虛心、哀慟、溫柔、饑渴慕義、憐恤人、清心、

使人和睦、為義受逼迫」等的「八福狀態」時，即是其開始蒙恩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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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我們該如何方能領其歸主呢？惟有先在上帝所賜與自己一切的條件裏，逐件尋得感恩的理

由；在日常生活中更要實際享受「在地如天」的天國生活，特別在自己所遇見的一切問題裏要「得

著耶穌基督所以得著我」的理由和答案；要掌握每日無論得時或不得時均能分享基督「以馬內利」

的資訊並個人親身經歷之見證；在周圍出現饑渴慕義之八福狀態的人時，也能得著父神期待的眼光

來分辨其時間表來為其感恩、代禱。如此我們個人、家庭、教會的疆界必將持續地擴張，直到地極！ 

 

** 本周祭壇禱告題目 ** 

 

1. 主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我已經給你們權柄…能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主

耶穌怎能擁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呢？主的權柄又怎能臨到我的生命裏呢？ 

 

2. 主的門徒從傳福音之地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在我的生活現場裏，

有無此種經歷？能否舉個例子來說明？ 

 

3. 主說：「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的眼睛便是「那眼睛」嗎？若是，我能看到

什麼？在我周圍有沒有發現過「那蒙恩的眼睛」呢？ 我如何能多得那種人呢？ 

 


